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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税务 
 

香港税务局初步澄清不经法院的
公司合并的有关税务处理 

 
香港税务局（以下简称“税务局”）于 2015年 12月 30日出台了针对不经法院的公
司合并的税务处理指引。另外，税务局亦于 2016年 1月 18日公布了三宗有关不
经法院的公司合并的事先裁定个案。但有些问题仍然需要当局进一步澄清。 
 
2014年3月生效的新《公司条例》引入了不经法院的公司合并制度，为集团内公
司合并提供了一个更简便、更节省成本的方法。在此制度下，2个或以上的公司可
以依法合并为1个公司并继续经营。合并的公司必须是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并为同
一集团的全资附属公司。 
 
虽然新的《公司条例》引入不经法院的公司合并制度，但香港《税务条例》并没
有同时修订以涵盖这些交易产生的税务影响，所以相关税务处理仍处于不确定状
态。政府当局现正在考虑修订《税务条例》，就不经法院的公司合并所引致的税
务事宜提供相应的法律框架，但并未有具体的实际行动。 
 
在决定是否修订相关税法之前，税务局多次被要求提供指引以澄清相关税务影
响。最近税务局出台了相关的税务指引，在修订有关条例之前，评税主任会按照
该指引作出评税。该税务指引涵盖了三个主要方面的税务处理：存货、固定资
产、税务亏损。 
 
本文归纳了税务局就不经法院的公司合并个案所采取的税务处理方法，同时讨论
了有关需要特别关注和考虑的问题。 
 
税务局指引概览 
 
税务指引中提出，如果该合并不是以获得税项利益为目的，从税务角度来看, 合并
后的公司(即在合并后延续的公司)会被视为合并的公司的延续。 
 
税务局的有关规定归纳如下： 
 
涉及资产买卖的合并 

倘若在进行不经法院的合并，合并的公司以独立交易原则向合并后的公司出售其
资产，《税务条例》下有关出售资产的条文会适用于该等交易(比如，被当作营业
收入的款项、售出固定资产的折旧结余调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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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资产买卖的合并 

大多数合并个案都没有发生实际资产买卖，这种情况涉及主要的相关税务影响归纳见下表： 

 合并的公司 合并后的公司 

框架 停止经营其业务 继承并继续经营合并的公司的业务 

存货 视同在公开市场变现 - 

固定资产（机械或工业装置，
商业/工业建筑物或构筑物） 

- -  可获给每年免税额，按合并的公司在合并前
未获扣减免税额的递减价值计算 

-  在其后出售时，结余课税款额不会超出给予
合并后的公司及合并的公司的免税额的总和 

资本开支* - 可获给予就合并的公司招致的资本开支的剩余
免税额/扣减 

扣减 - 可获给予假若没有进行合并，合并的公司应可
容许的扣减 

入息 - 已赚取假若没有进行合并，合并的公司应取得
的入息或营业收入 

 
* 与研究和开发（《税务条例》第 16B条）、知识产权（第 16E条, 第 16EA条）、建筑物翻修（第 16F条）、订明固
定资产（第 16G条）和环保设施（第 16I条）有关的支出。 
 
税务亏损 

一般情况下，税务亏损是归属于特定的一个公司，不能转移给其他集团公司。尤其是： 

• 合并的公司与合并后的公司在已属同一集团的全资附属公司后，所招致的税务亏损才可用作抵消合并后的
公司的利润； 
 

• 承转自合并的公司的税务亏损只可用作抵消合并后的公司源自经营继承自合并的公司的业务而获得的利
润； 
 

• 如果税务亏损是承转自合并后的公司，该公司即使不进行合并，亦有足够的财力（不包括集团内部贷款）
收购合并的公司所经营的业务，该亏损可以用来抵消合并后公司的利润。 

 

征管程序 

合并后的公司应该： 
 

• 在合并生效日期起的一个月内将有关合并事宜以书面通知税务局； 
 

• 就每一间合并的公司被视作停止营业的课税年度，提交利得税报税表； 
 

• 承担合并的公司的所有责任（比如，备存业务记录、递交报税表、提交相关信息资料等）；并且 
 

• 承担合并的公司在被视作停止营业的课税年度及过往所有课税年度的所有税款。 



 
  德勤评论 
 
框架 

在税务局发出指引之前，坊间一直争议着不经法院的公司合并从税务角度应被视为停止营业并转让商业资产的行为还是
概括继承（即没有停止经营没有转让资产）。税务局的指引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合并的公司停止经营业务，合并后的
公司通过继承从而继续经营合并的公司的业务。根据以上假设，即使不存在出售资产的情况，合并也不是完全免税的。
我们将会在下文深入探讨有关不涉及资产买卖的合并的税务影响。 
 
存货 

一旦合并，合并的公司的存货将被视作在公开市场以公允价格变现，合并的公司就需要负担相应的税款。这种规定似乎
与《税务条例》第 15C(b)条规定的在公司停止经营时存货未被销售或转让的逻辑一致。换而言之，合并的公司需要将
存货的公允价值与成本之间的差额认定为应税收益，并在「停止经营」时提交的报税表中进行申报。实际操作中，因为
没有收到实际的销售报酬，而且合并的公司的财务报表只体现其成本，所以纳税人在评估存货的公允价值并以此作为税
务申报用途时可能会产生困难。 
   
另一方面，税务局的指引中并没有提及合并后的公司所继承的存货的计税成本。由于合并的公司是被认为以公允价值将
存货变现，因此以公允价值（或者任何税务局接受合并的公司用以计算存货利润的数额）作为存货的计税基础似乎有一
定道理。但是会计的处理方法是把存货的成本反映在合并后的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假设税务局接受合并后的公司以公允
价值作为承继的存货的计税基础，合并后的公司的账面记录与计税基础就会出现差异，合并后的公司将需要一直记录合
并时存货的公允价值，在存货实际出售的时候再作税务调整。 
 
简而言之，合并的公司在合并时会被以存货的公允价值课税，合并后的公司在实际销售时就以合并时的公允价值与实际
销售收益之间差异确认课税收益。这就意味着即使存货在合并时并没有被真正销售，征税的时点被推前了。同时，这种
方法会引起会计和税务账目的混乱并加重纳税人的行政负担。 
 
基于以上提及的各种困难，我们建议税务局采取宽容的方法，即在合并候，让合并的公司以存货成本作为视同变现价值
和合并后的公司的计税成本。否则，合并的公司可以考虑在合并之前将所有存货以某一价值转让，从而避免在合并后一
直保留存货公允价值的记录至实际销售。 
 
固定资产与资本支出 

税务局的指引没有明确提出合并的公司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方法。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就合并的公司而言，虽然
被认为其停止经营，但不会产生有关税务影响（比如折旧的结余调整等）。另一方面，税务局的指引中说明合并后的公
司会将承继的固定资产（包括机械或工业装置、商业和工业建筑物或构筑物）的递减价值作为计算每年折旧、免税额的
计算基础。这种方法看似与《税务条例》第 39B（7）条就承继的机械或工业装置等固定资产的转移的规定保持一致，
同时扩展到涵盖商业和工业建筑物或构筑物。 
 
税务局提到合并后的公司出售该机械或工业装置时，需计算结余课税，而该结余课税款项不会超出给予合并后的公司及
合并的公司的免税额的总和。另外，合并后的公司可获得合并的公司发生的研究和开发、知识产权开发、建筑物翻修、
订明固定资产和环保设施投资等资本支出产生的剩余免税额和扣除。这些规定是在大家的合理预计中。 
 
税务亏损的限制 

就合并而言最具不确定的一个因素就是合并的公司发生的税务亏损是否能被承转至合并后的公司。根据税务局的指引，
税务亏损基本上可以承转，但需符合某些反避税条件。虽然现有的《税务条例》第 61A条和第 61B条一般反避税条款
已经为税务局提供了相关保护，税务局仍然就不经法院的公司合并特别制定了反避税条款以加强反避税控制。这些详细
情况将在下文中探讨。 
 



(i) 税务亏损发生的时间 
 
税务局澄清在合并的公司与合并后的公司均已是同一集团的全资附属子公司之后，所招致的税务亏损才可以抵扣合
并后的公司的利润。虽然《税务条例》第 61A条和第 61B条可能有效，税务局仍然制定上述条件以限制税务亏损
的利用，防止一个集团通过收购一个税务亏损的公司，将之与集团内产生利润的公司合并，从而利用购入的税务亏
损抵消合并后的公司的利润。 

 
(ii) 相同的业务（对于具有税务亏损的合并的公司） 

 
承转自合并的公司的税务亏损只可用作抵消合并后的公司源自经营继承自合并的公司的业务而获得的利润。这是为
了防止一个集团利用合并将一个业务的亏损用来抵消另一个业务所产生的盈利。这与香港税法的原则，即税务亏损
不能转移至另外的集团公司保持一致。 
 
从执行的角度分析，指引并未提供“同一业务”的相关定义。税务局就“同一业务”存在狭隘或灵活的认定方式，存在
不确定性。比如，一个合并的公司在合并之前生产服装，合并之后扩大生产线，合并后的公司生产服装的同时还生
产鞋类商品。生产服装的业务与生产鞋类的业务是否能够被认定为“同一业务”？ 合并的公司产生的税务亏损能否承
转并抵消合并后的公司从鞋类业务产生的利润？ 再比如，一个合并的公司在合并之前从事生产电脑硬件产品。合
并之后，合并后的公司改变公司营运模式而从事电脑硬件的相关贸易。就涉及同一产品的考虑，合并前后两种业务
能否被认定为“同一业务”？ 为了提高效率和增强协同效应，合并之后公司改变其运营方式和所涉及的业务是很正常
的事情。我们希望税务局就认定合并个案中“同一业务”问题时，能够不要太过限制性。 

 
(iii) 财务资源（对于有税务亏损承转的合并后的公司） 

 
合并后的公司在合并之前存在税务亏损，如果该公司即使不进行合并，亦有足够的财力（不包括集团内部贷款）并
购合并的公司所经营的业务，这些税务亏损可以用来抵消合并后的公司的利润。我们认为这样规定可能是为了防止
一个集团利用公司合并将集团内一个公司的亏损与另一个公司的盈利进行抵消。根据上文“同一业务”的规定不适用
于合并后的公司有税务亏损的承转，此处“财力”要求限制了合并后的公司税务亏损的利用，即如果合并后的公司存
在严重的亏损，没有足够的财力去购买合并的公司的相关业务的情况，合并后的公司的亏损不能抵消合并的公司的
利润。 
 
税务局引入这种规定意图限制合并后的公司利用税务亏损抵消承继的合并的公司从事相关行业产生的利润，这样规
定可以理解。但是，税务局在指引中的措辞似乎暗示合并后的公司产生的税务亏损不能承转抵消其自身原来业务在
将来产生的利润。如果确实是这种情况，这种限制将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可能税务局会进一步澄清这方面的情
况。 
 
类似的，从执行的角度分析，该指引没有提供“足够的财力（不包括集团内部贷款）”定义。就何种程度的财力才能
被认定为“足够”存在不明确。比如，由控股公司担保的银行贷款会否被认定为“集团内部贷款”？ 
 

(iv) 实务操作的复杂性 
 
假若合并的公司的税务亏损不能用来抵消合并后的公司所有业务产生的利润，不论由于这种亏损何时产生、是否为
同一行业或财力限制，这将带来颇多复杂性。在这些情况下，纳税人可能需要保留在合并前每个业务产生的税务亏
损、税务亏损产生的时间、合并后每个业务的财务账目，并分别计算应税利润或亏损。就一些通用的成本费用或不
同业务共同使用的固定资产，还需要将这些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分配。可以预期的是合并后的公司在计算税款时会
变得相当复杂，纳税人必须更好的保存相关资料以作税务用途。 
 

事先裁定个案 

税务局于 2016年 1月 18日公布了三宗有关不经法院的公司合并的事先裁定个案。这三宗个案涉及承转自合并的公司
的税务亏损去抵消合并后的利润、承转自合并后的公司在合并前的结转税务亏损去抵消合并后的利润，以及固定资产的



税务处理。在其中一个个案中，税务局引用了《税务条例》第 61A条的一般反避税条款，拒絶合并的公司在合并前所
蒙受及结转的亏损抵销其合并后的应评税利润。我们注意到税务局在公布以上三宗预先裁定个案时，特别强调了相关反
避税措施。因此，除了要符合上述提及的有关税务亏损的特定条件，纳税人必须就合并存在合理的商业理由。 
 
权利和责任 

我们注意到，一方面，合并后的公司须就每一间合并的公司被视做停止营业的课税年度，提交利得税报税表。另一方
面，合并的公司没有清税，合并后的公司将承担合并的公司过往的税负。纳税人必须留意上述的税务管理程序，并保留
相关的记录以作税务申报用途。 

外国税务问题 

就香港公司在其他地区从事商业活动或持有资产而涉及的合并，可能在这些地区引起税务问题。尤其是合并的公司在其
他地区从事经营或持有资产的，根据其所在地区的税收法律规定，这些合并可能涉及转让相关业务或资产给合并后的公
司。比如，就中国大陆而言，如果合并的香港公司在大陆拥有子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该项合并就可能涉及直接或间接
转让这些中国子公司。因此必须根据相关地区的法规去分析香港公司的合并在该地所带来的税务影响。 

  结论 
 
我们欢迎税务局就不经法院的公司合并出台的税务指引。税务局的某些做法是合理的，但本文探讨的一些问题还需要加
以处理。税务局就税务亏损细心地制定了相关具体的反避税措施，即使可能在实务中比较复杂。总体而言，税务局的指
引为纳税人提供了某程度的确定性，就纳税人策划集团重组计划时提供了帮助。我们期望政府修订《税务条例》以明确
公司合并的相关税法，同时税务局会就本文分析的问题进一步加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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